南海区申请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受理流程

一、受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总额50万以下（含50万）

      审批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      业务流程：

      申请人

         ↓

      居委会加具意见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↓

      房管所收件、审核（3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↓

      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办理支付手续）（5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↓

      交申请人到银行办理

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总额50万以上

          审批时限：15个工作日

      业务流程：

      申请人

        ↓

      居委会加具意见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↓

      房管所收件、审核（4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↓

      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资料审核小组复审（4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↓

      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审批领导小组审核（3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↓

      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办理支付手续）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↓

      交申请人到银行办理

     （三）备注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户数超过1000户的，每  

  增加1000户所属镇（街）房管所和区维修资金监管部门各相应增加1个工作 

  日。

     二、业务咨询

维修资金使用申请咨询Q群：303531935

	事项
	科室
	      电话
	     业务受理

	(商品房)维修资金相关业务可加Q群咨询；或电询镇街房管所(相关电话在网站查询；或电房改办维修资金办公室。
	镇街

房管所
	详见维修金网址办事指南-主管部门通讯地址及办公时间
	属地房管所收件、审核

	
	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办公室
	86224078
	维修金使用支取的资料初审(50万以上)

	
	
	86224078
	维修金使用支取的资料初审(50万以上)

	
	
	86285526
	维修金使用支取的资料复审(包括办理支付手续)及维修金系统业务咨询

	
	
	86320277
	维修金业务咨询

	(售后公房)维修资金业务
	房改办
	86280776
	维修支取的资料审核、支付

	自留(建)房维修资金业务
	物业管理科
	81213200
	自留(建)房维修资金缴交业务的受理、审核


     三、表格下载
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变更业务所需个别表格的模版可到《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管理信息网》“办事指南”下载：http://nhwxzj.nanhai.gov.cn/website/list?code=BSZN。

